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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本标准是根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文件电机咨[2024]32号文，“关于申报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2024年第一批计划项目的通知”申请立项，由国家能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下属单位国能南京电力试验研究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重金属由于毒性强、排放总量大，已成为燃煤第四大污染物，并逐渐成为近年来研究的重点与难点。燃煤产生的重金属以气态或细颗粒态等形式进入大气、土壤以及水环境，危害人体健康。其中镉、汞、铅、铬、砷对人体的毒性最大，此类由燃煤排放重金属造成的严重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早在国家《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将铅、汞、镉、镉和砷作为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2019年发布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也纳入镉、铬、汞、铅和砷5种重金属，2022年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意见》，指出对铅、汞、镉、铬和砷五种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实施总量控制。

燃煤电厂作为煤炭消耗第一大户，其排放的重金属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尽管国家目前仅将重金属汞纳入火电厂大气污染物防控标准，但后超低排放时代，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的逐步提高，以及与发达国家排放标准的对标，进一步减污的需求不会停止，燃煤电厂其他重金属也会逐步纳入防控要求。但在国内现有标准体系下，如何准确测定燃煤电厂排放烟气中重金属含量，是有效开展相关重金属防控的前提。另外，目前不少燃煤电厂开展了生物质或污泥等耦合掺烧，此类电厂已将相关重金属的排放纳入排污许可证和自行监测要求。上述5种重金属中，汞的测定因纳入火电厂大气污染物防控要求的推动，国内相关测定标准方法较为成熟，主要有《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HJ543-2009)和《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汞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热裂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 917-2017)。而其他烟气中重金属的检测国内标准方法尚不完善，仅有《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77-2015)和《空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657-2013)、《环境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砷、硒、 铋、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HJ 1133-2020）等标准用于排放烟气中颗粒态重金属的测定，不涉及排放烟气中气态重金属的测定。目前国内学者或机构开展燃煤电厂排放烟气中重金属的测定，主要依据美国标准EPA method 29进行，但考虑到我国超低排放的国情，该标准方法的适用性、可靠性和准确定均未经过充分验证，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有鉴于上述情况，有必要基于我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现状，制订适合我国国情的燃煤电厂排放烟气中砷、铅、镉、铬测定标准，为准确测定燃煤电厂排放烟气中相关重金属含量提供技术基础，促进超低排放燃煤电厂环保设备对重金属去除的协同治理，为国家今后开展燃煤电厂重金属防控标准体系构建奠定基础，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进一步保护和改善环境。

2 编制主要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按照《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管理办法（暂行）》和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总体目标要求，即：统一性、协调性、适应性、一致性、规范性而进行编制，原则要点如下：

（1）符合国家的环保政策，贯彻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2）充分考虑使用要求，确保适用范围明确，针对性强；

（3）与国内现行相关或同类标准协调配套使用；

（4）力争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5）从全局出发，考虑全社会的综合效益。

3 主要工作过程

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2024年3月，国能南京电力有限公司提交标准立项申请。

2024年5月，根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相关通知，获得立项批准。

2024年6月，标准编写组正式成立，开始标准初稿的起草工作。

2024年6月~2026年5月，编制标准草案，并开展现场实验验证和方法特性参数验证工作。
2026年6月，完成草案的修改和编制说明的编写，形成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发送至归口标委会审核、修改。
4 标准结构和内容说明

4.1 标准结构
本文件主要结构和内容如下：

前言；

(2) 本文件正文共设11章，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试剂和材料、仪器和设备、样品、分析、结果计算与表示、精密度与准确度、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3) 本文件共设3个资料性附录，分别为各元素的方法检出限和测定下限、仪器参数设置和精密度和准确度。

4.2 主要内容说明
4.2.1 题目

本文件名为《燃煤电厂排放烟气中砷、铅、镉、铬的测定》。

4.2.2 范围

烟气中的重金属包括颗粒态和气态的重金属，因燃煤电厂环保净化设施前后烟气中颗粒物浓度差异较大，因颗粒物样品的取样和前处理问题，无法规定一种方法开展不同位置烟气中砷、铅、镉、铬的测试，因此规定本文件的适用范围为燃煤电厂排放烟气中砷、铅、镉、铬的测定，此外因超低排放改造的开展，污染物排放的浓度非常低，尤其是属于非常规污染物的重金属浓度将更低，常规的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法已无法完全满足更低的检出限要求，因此分析方法选用精度更高、检出限更低的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针对砷元素则采用原子荧光法。

参考《环境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砷、硒、 铋、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HJ 1133-2020）、EPA method 29-Determination of metals emissions from stationary sources等标准，按照《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2020）规定的方法，编制组组织3家实验室，以标准规定程序，重复7次空白样品分析，以3.143倍标准偏差计算方法检出限，详细试验结果见4.3。并按照HJ 168-2020中“检出限保留1位有效数字、且只入不舍”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文件中砷、铅、镉、铬的方法检出限分别为0.2μg/m3、0.2μg/m3、0.05μg/m3、0.3μg/m3。
4.2.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引用相关国内标准，列出了《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GB/T 6682)、《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烟气采样器技术条件》(HJ/T 47)、《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HJ/T 373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等国内参考标准文件。
4.2.4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针对“颗粒态元素”、“气态元素”、“总元素”进行了定义，“颗粒态元素”定义为“与颗粒物结合以颗粒状态存在的元素砷、铅、镉、铬。”，“气态元素”定义为“以气体状态存在的元素砷、铅、镉、铬。”，“总元素”定义为“废气中的元素总量，包括颗粒态元素和气态元素。”。

4.2.5 方法原理
本文件方法原理为“控温条件下，使用等速采样法抽取烟气，通过包含滤膜和酸性过氧化氢吸收液的采样装置分别收集废气中的颗粒态和气态元素（砷、铅、镉、铬）。将收集的样品回收消解处理后，使用原子荧光法测定其中的砷含量，使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其中的铅、镉、铬含量。”
4.2.6 试剂和材料
参考《环境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砷、硒、 铋、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HJ 1133-2020）、EPA method 29-Determination of metals emissions from stationary sources、《粉煤灰中砷、镉、铬、铜、镍、铅和锌的分析方法》( DL/T 867-2023)对试剂和材料进行了规定。

4.2.7 仪器和设备

4.2.7.1 采样系统

参考《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火电厂环境监测技术规范》(DL/T 414-2022 )和EPA method 29-Determination of metals emissions from stationary sources标准，给出了烟气中砷、铅、镉、铬采样系统的基本组成及示意图，并对采样嘴、采样管、颗粒物过滤器、吸收装置、干燥装置、采样泵和采样控制器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4.2.7.2 样品回收设备

根据采集样品性质，参考相关标准，对部分样品回收用设备进行了规定。
4.2.7.3 原子荧光光谱仪

参照常规原子荧光光谱仪特性及本方法所需元素灯，做出基本规定。
4.2.7.4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参照常规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特性及本方法所需空心阴极灯，做出基本规定。
4.2.7.5 消解装置

根据本文件样品拟采用处理方法，参照相关标准，对消解装置做出必要基本规定。
4.2.7.6 实验室常用仪器和设备
根据本文件样品分析方法和过程，参照相关标准，对实验室常用仪器和设备做出必要基本规定。
4.2.8 样品
参考《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火电厂环境监测技术规范》(DL/T 414-202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EPA method 29-Determination of metals emissions from stationary sources、《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HJ 543-2009 )等标准方法，对采样位置和采样点、采样前准备、样品采集、样品保存进行了规定。

参考《环境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砷、硒、 铋、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HJ 1133-2020）、《空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657-2013)、《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77-2015)、EPA method 29-Determination of metals emissions from stationary sources等标准方法，对试样制备和空白试样制备进行了规定。

4.2.9 分析

参考《环境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砷、硒、 铋、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HJ 1133-2020）、《粉煤灰中砷、镉、铬、铜、镍、铅和锌的分析方法》( DL/T 867-2023)、EPA method 29-Determination of metals emissions from stationary sources等标准方法，及原子荧光光谱仪、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基本特性，对仪器参数设置、校准曲线和试样测定进行了规定。
4.2.10 精密度与准确度
组织3家实验室开展精密度和准确度试验，见4.3。

4.2.11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参考《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HJ/T 373)和《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对仪器和设备、采样和分析质量保证进行了规定，同时规定校准曲线的相关系数应≥0.995，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并对仪器设备的清洗进行了规定，以充分降低仪器设备沾污带来的本底值。

4.3 主要试验分析

4.3.1 检出限的确定

本标准的检出限确定方法参照《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2020）的相关规定，按照样品分析的全部步骤，重复n（n≥7）次空白试验，将各测定结果换算为样品中的浓度或含量，计算n次平行测定的标准偏差S，方法检出限计算公式如下：

MDL=t(n-1,0.99)×S

式中：

MDL——方法检限；

n——样品的平行测定次数；

t——自由度为n-1，置信度为99%时t分布

S——n次平行测定的标准偏差。

其中，当自由度为n-1，置信度为99%时的t值可参考表1。
表1  t值表
	平行测定次数n
	自由度（n-1）
	t(n-1,0.99)

	7
	6
	3.143

	8
	7
	2.998

	9
	8
	2.896

	10
	9
	2.821

	11
	10
	2.764


以4倍检出限作为测定下限。
组织3家实验室分别对颗粒态元素空白试样和气态元素空白试样平行测定7次，检出限及测定下限实验数据见表2-1~表2-5。实验室1为国能南京电力试验研究有限公司，实验室2为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3为国能龙源环保有限公司。
表2-1 砷方法检出限实验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0.177 
	0.200 
	0.221 
	0.222 
	0.226 
	0.189 

	
	2
	0.206 
	0.210 
	0.176 
	0.233 
	0.173 
	0.220 

	
	3
	0.214 
	0.217 
	0.223 
	0.190 
	0.220 
	0.231 

	
	4
	0.212 
	0.216 
	0.222 
	0.242 
	0.232 
	0.225 

	
	5
	0.201 
	0.198 
	0.177 
	0.237 
	0.167 
	0.214 

	
	6
	0.231 
	0.175 
	0.219 
	0.240 
	0.234 
	0.223 

	
	7
	0.270 
	0.229 
	0.221 
	0.240 
	0.209 
	0.184 

	平均值xi （µg/m3）
	0.216 
	0.21 
	0.208 
	0.23 
	0.21 
	0.21 

	标准偏差Si （µg/m3）
	0.029 
	0.017 
	0.022 
	0.019 
	0.028 
	0.019 

	t值
	3.143
	3.143
	3.143
	3.143
	3.143
	3.143

	方法检出限（µg/m3）
	0.09 
	0.05 
	0.07 
	0.06 
	0.09 
	0.06 

	测定下限（µg/m3）
	0.36 
	0.20
	0.28 
	0.24 
	0.36 
	0.24 


表2-2 铅方法检出限实验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0.188 
	0.242 
	0.246 
	0.254 
	0.225 
	0.246 

	
	2
	0.258 
	0.254 
	0.183 
	0.242 
	0.283 
	0.250 

	
	3
	0.221 
	0.238 
	0.254 
	0.204 
	0.217 
	0.238 

	
	4
	0.283 
	0.192 
	0.238 
	0.292 
	0.242 
	0.263 

	
	5
	0.242 
	0.288 
	0.217 
	0.238 
	0.254 
	0.192 

	
	6
	0.263 
	0.258 
	0.267 
	0.258 
	0.188 
	0.242 

	
	7
	0.233 
	0.233 
	0.242 
	0.233 
	0.238 
	0.254 

	平均值xi （µg/m3）
	0.24 
	0.24 
	0.24 
	0.25 
	0.24 
	0.24 

	标准偏差Si （µg/m3）
	0.03 
	0.03 
	0.03 
	0.03 
	0.03 
	0.02 

	t值
	3.143
	3.143
	3.143
	3.143
	3.143
	3.143

	方法检出限（µg/m3）
	0.10 
	0.09 
	0.09 
	0.08 
	0.09 
	0.07 

	测定下限（µg/m3）
	0.40
	0.36 
	0.36
	0.32 
	0.36 
	0.28 


表2-3 镉方法检出限实验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0.044 
	0.047 
	0.052 
	0.053 
	0.053 
	0.051 

	
	2
	0.053 
	0.053 
	0.038 
	0.046 
	0.051 
	0.053 

	
	3
	0.038 
	0.048 
	0.050 
	0.054 
	0.057 
	0.037 

	
	4
	0.051 
	0.051 
	0.048 
	0.050 
	0.050 
	0.053 

	
	5
	0.049 
	0.041 
	0.053 
	0.048 
	0.055 
	0.054 

	
	6
	0.053 
	0.056 
	0.051 
	0.052 
	0.034 
	0.048 

	
	7
	0.056 
	0.049 
	0.034 
	0.055 
	0.058 
	0.052 

	平均值xi （µg/m3）
	0.049 
	0.049 
	0.046 
	0.051 
	0.051 
	0.050 

	标准偏差Si （µg/m3）
	0.006 
	0.005 
	0.007 
	0.003 
	0.008 
	0.006 

	t值
	3.143
	3.143
	3.143
	3.143
	3.143
	3.143

	方法检出限（µg/m3）
	0.02 
	0.02 
	0.02 
	0.01 
	0.03 
	0.02 

	测定下限（µg/m3）
	0.08 
	0.08 
	0.08
	0.04 
	0.12 
	0.08 


表2-4 铬方法检出限实验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0.221 
	0.242 
	0.288 
	0.271 
	0.188 
	0.238 

	
	2
	0.300 
	0.300 
	0.313 
	0.304 
	0.304 
	0.300 

	
	3
	0.283 
	0.263 
	0.296 
	0.258 
	0.258 
	0.271 

	
	4
	0.213 
	0.308 
	0.196 
	0.279 
	0.296 
	0.308 

	
	5
	0.308 
	0.213 
	0.321 
	0.292 
	0.283 
	0.292 

	
	6
	0.192 
	0.288 
	0.304 
	0.225 
	0.308 
	0.283 

	
	7
	0.292 
	0.296 
	0.283 
	0.275 
	0.254 
	0.304 

	平均值xi （µg/m3）
	0.258 
	0.273 
	0.286 
	0.272 
	0.270 
	0.285 

	标准偏差Si （µg/m3）
	0.05 
	0.04 
	0.04 
	0.03 
	0.04 
	0.02 

	t值
	3.143
	3.143
	3.143
	3.143
	3.143
	4.143

	方法检出限（µg/m3）
	0.15 
	0.11 
	0.13 
	0.08 
	0.13 
	0.10 

	测定下限（µg/m3）
	0.60 
	0.44 
	0.52 
	0.32 
	0.52 
	0.40 


表2-5  方法检出限数据
	元素
	As
	Pb
	Cd
	Cr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总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总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总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总

	方法检出限（µg/m3）
	0.09 
	0.06 
	0.15
	0.10 
	0.09 
	0.19
	0.03 
	0.02 
	0.05
	0.15 
	0.11 
	0.26

	测定下限（µg/m3）
	0.36 
	0.24 
	0.60
	0.40
	0.36 
	0.76
	0.12 
	0.08 
	0.20
	0.60 
	0.44 
	1.04


注：废气采样体积为0.600m3，颗粒物态元素试样定容体积为250ml，气态元素试样定容体积为250ml。

按照HJ 168-2020中规定“检出限保留1位有效数字、且只入不舍”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文件中砷、铅、镉、铬的方法检出限分别为0.2μg/m3、0.2μg/m3、0.05μg/m3、0.3μg/m3。
4.3.2 精密度试验
通过对空白加标模拟样品分别测定6次，统计其相对标准偏差，结果见表3-1~表3-9。
表3-1  砷精密度测试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0.46 
	0.40 
	0.50 
	0.50 
	0.46 
	0.43 

	
	2
	0.46 
	0.45 
	0.46 
	0.44 
	0.40 
	0.42 

	
	3
	0.45 
	0.48 
	0.49 
	0.45 
	0.40 
	0.46 

	
	4
	0.47 
	0.44 
	0.45 
	0.45 
	0.42 
	0.41 

	
	5
	0.46 
	0.43 
	0.40 
	0.45 
	0.40 
	0.42 

	
	6
	0.40 
	0.45 
	0.45 
	0.49 
	0.41 
	0.43 

	平均值xi （µg/m3）
	0.45 
	0.44 
	0.46 
	0.46 
	0.42 
	0.43 

	标准偏差Si （µg/m3）
	0.02 
	0.02 
	0.03 
	0.03 
	0.02 
	0.02 

	相对标准偏差RSD(%)
	5.3 
	5.5 
	7.6
	5.5
	5.9 
	3.8 

	注：颗粒态元素空白试样、气态元素空白试样加标浓度分别为1.0ug/L。


表3-2  砷精密度测试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2.21 
	2.12 
	2.17 
	2.12 
	2.03 
	2.09 

	
	2
	2.07 
	2.14 
	2.09 
	2.14 
	2.20 
	2.22 

	
	3
	2.04 
	2.06 
	2.03 
	2.06 
	2.04 
	2.18 

	
	4
	1.99 
	2.23 
	2.26 
	2.23 
	2.03 
	2.07 

	
	5
	1.95 
	2.27 
	2.12 
	2.27 
	1.98 
	2.18 

	
	6
	2.01 
	2.25 
	2.01 
	2.25 
	2.08 
	2.25 

	平均值xi （µg/m3）
	2.05 
	2.18 
	2.12 
	2.18 
	2.06 
	2.17 

	标准偏差Si （µg/m3）
	0.09 
	0.08 
	0.09 
	0.08 
	0.07 
	0.07 

	相对标准偏差RSD(%)
	4.4 
	3.9 
	4.4 
	3.9
	3.6 
	3.4 

	注：颗粒态元素空白试样、气态元素空白试样加标浓度分别为5.0ug/L。


表3-3  铅精密度测试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2.12 
	2.22 
	2.08 
	2.13 
	2.06 
	2.18 

	
	2
	2.23 
	2.24 
	2.15 
	2.04 
	2.33 
	2.29 

	
	3
	2.28 
	2.25 
	2.18 
	2.19 
	1.99 
	2.14 

	
	4
	2.30 
	2.27 
	2.21 
	2.22 
	2.25 
	2.25 

	
	5
	2.05 
	2.23 
	2.00 
	2.17 
	2.18 
	2.21 

	
	6
	2.25 
	2.03 
	2.24 
	2.24 
	2.36 
	2.33 

	平均值xi （µg/m3）
	2.21 
	2.21 
	2.14 
	2.17 
	2.20 
	2.23 

	标准偏差Si （µg/m3）
	0.099 
	0.088 
	0.089 
	0.072 
	0.148 
	0.071 

	相对标准偏差RSD(%)
	4.5 
	4.0 
	4.2 
	3.3 
	6.7 
	3.2 

	注：颗粒态元素空白试样、气态元素空白试样加标浓度分别为5.0µg/L。


表3-4  铅精密度测试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20.98 
	20.52 
	21.40 
	20.95 
	21.00 
	21.60 

	
	2
	21.55 
	20.91 
	22.04 
	21.27 
	22.40 
	22.60 

	
	3
	22.06 
	21.40 
	22.30 
	21.62 
	21.60 
	21.20 

	
	4
	22.28 
	20.78 
	21.64 
	21.85 
	22.00 
	22.20 

	
	5
	21.33 
	21.13 
	21.78 
	21.16 
	20.60 
	23.00 

	
	6
	21.89 
	21.62 
	22.48 
	21.48 
	22.80 
	21.00 

	平均值xi （µg/m3）
	21.68 
	21.06 
	21.94 
	21.39 
	21.73 
	21.93 

	标准偏差Si （µg/m3）
	0.485 
	0.407 
	0.409 
	0.327 
	0.836 
	0.797 

	相对标准偏差RSD(%)
	2.2 
	1.9 
	1.9 
	1.5 
	3.9 
	3.6 

	注：颗粒态元素空白试样、气态元素空白试样加标浓度分别为50.0µg/L。


表3-5  镉精密度测试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0.26 
	0.23 
	0.26 
	0.26 
	0.27 
	0.25 

	
	2
	0.23 
	0.25 
	0.23 
	0.23 
	0.25 
	0.27 

	
	3
	0.25 
	0.24 
	0.25 
	0.27 
	0.28 
	0.25 

	
	4
	0.25 
	0.25 
	0.24 
	0.25 
	0.25 
	0.26 

	
	5
	0.27 
	0.23 
	0.23 
	0.24 
	0.28 
	0.25 

	
	6
	0.24 
	0.25 
	0.25 
	0.26 
	0.23 
	0.26 

	平均值xi （µg/m3）
	0.25 
	0.24 
	0.24 
	0.25 
	0.26 
	0.26 

	标准偏差Si （µg/m3）
	0.01 
	0.01 
	0.01 
	0.01 
	0.02 
	0.01 

	相对标准偏差RSD(%)
	4.0 
	4.2 
	4.2 
	4.0 
	7.7 
	3.8 

	注：颗粒态元素空白试样、气态元素空白试样加标浓度分别为0.5µg/L。


表3-6  镉精密度测试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0.44 
	0.47 
	0.48 
	0.50 
	0.47 
	0.45 

	
	2
	0.49 
	0.50 
	0.43 
	0.48 
	0.49 
	0.49 

	
	3
	0.45 
	0.48 
	0.48 
	0.50 
	0.45 
	0.44 

	
	4
	0.47 
	0.49 
	0.45 
	0.51 
	0.48 
	0.50 

	
	5
	0.43 
	0.49 
	0.46 
	0.47 
	0.50 
	0.47 

	
	6
	0.45 
	0.46 
	0.42 
	0.48 
	0.45 
	0.45 

	平均值xi （µg/m3）
	0.46 
	0.48 
	0.45 
	0.49 
	0.47 
	0.47 

	标准偏差Si （µg/m3）
	0.02 
	0.01 
	0.03 
	0.02 
	0.02 
	0.02 

	相对标准偏差RSD(%)
	4.3 
	2.1 
	6.7 
	4.1 
	4.3 
	4.3 

	注：颗粒态元素空白试样、气态元素空白试样加标浓度分别为1.0µg/L。


表3-7  铬精密度测试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2.22 
	2.08 
	2.10 
	2.27 
	2.10 
	2.09 

	
	2
	2.12 
	2.10 
	2.40 
	2.40 
	2.05 
	2.16 

	
	3
	2.26 
	2.04 
	2.27 
	2.10 
	2.13 
	2.19 

	
	4
	2.23 
	2.13 
	2.03 
	2.47 
	2.03 
	2.22 

	
	5
	2.25 
	2.06 
	2.47 
	2.03 
	2.09 
	2.12 

	
	6
	2.25 
	2.11 
	2.20 
	2.30 
	2.07 
	2.25 

	平均值xi （µg/m3）
	2.22 
	2.09 
	2.25 
	2.26 
	2.08 
	2.17 

	标准偏差Si （µg/m3）
	0.05 
	0.03 
	0.17 
	0.17 
	0.04 
	0.06 

	相对标准偏差RSD(%)
	2.3
	1.4 
	7.6 
	7.5 
	1.9
	2.8 

	注：颗粒态元素空白试样、气态元素空白试样加标浓度分别为5.0µg/L。


表3-8  铬精密度测试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23.08 
	23.15 
	21.60 
	20.60 
	20.98 
	20.77 

	
	2
	23.10 
	22.26 
	22.60 
	22.40 
	21.58 
	20.88 

	
	3
	23.50 
	23.46 
	21.20 
	21.40 
	21.73 
	20.82 

	
	4
	22.89 
	22.22 
	22.20 
	21.80 
	21.22 
	20.87 

	
	5
	22.13 
	22.16 
	21.80 
	21.00 
	21.43 
	20.73 

	
	6
	22.83 
	23.42 
	21.40 
	20.20 
	22.03 
	20.92 

	平均值xi （µg/m3）
	22.92 
	22.78 
	21.80 
	21.23 
	21.50 
	20.83 

	标准偏差Si （µg/m3）
	0.45 
	0.63 
	0.52 
	0.80 
	0.37 
	0.07 

	相对标准偏差RSD(%)
	2.0 
	2.8
	2.4
	3.8
	1.7
	0.3

	注：颗粒态元素空白试样、气态元素空白试样加标浓度分别为50.0µg/L。


表3-9 精密度数据
	元素名称
	加标浓度（µg/L）
	平均测定值（µg/m3）
	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
	重复性限 （µg/m3）
	再现性限
（µg/m3）

	砷
	颗粒态
	1.0
	0.44
	5.6~7.7
	4.7
	0.09
	0.10

	
	气态
	
	0.44
	4.0~6.0
	3.5
	0.08
	0.09

	
	总
	
	0.88
	3.2~5.5
	4.6
	0.11
	0.15

	
	颗粒态
	5.0
	2.07
	3.7~4.4
	1.6
	0.24
	0.25

	
	气态
	
	2.18
	3.3~3.8
	0.3
	0.22
	0.22

	
	总
	
	4.25
	1.8~3.2
	0.9
	0.33
	0.34

	铅
	颗粒态
	5.0
	2.18 
	4.2~6.7
	1.7 
	0.33 
	0.34 

	
	气态
	
	2.20 
	3.2~4.0
	1.4 
	0.22 
	0.22 

	
	总
	
	4.38 
	2.9~4.9
	1.5 
	0.46 
	0.48 

	
	颗粒态
	50.0
	21.78 
	1.9~3.8
	0.6 
	1.71 
	1.71 

	
	气态
	
	21.46 
	1.5~3.6
	2.0 
	1.55 
	1.87 

	
	总
	
	43.25 
	1.4~2.0
	1.1 
	2.13 
	2.35 

	镉
	颗粒态
	0.5
	0.25 
	5.0~7.7
	4.0 
	0.04 
	0.04 

	
	气态
	
	0.25 
	3.2~5.8
	4.0 
	0.03 
	0.04 

	
	总
	
	0.50 
	1.5~5.2
	3.1 
	0.06 
	0.07 

	
	颗粒态
	1.0
	0.46 
	4.4~5.5
	2.2 
	0.07 
	0.06 

	
	气态
	
	0.48 
	3.1~5.2
	2.1 
	0.05 
	0.06 

	
	总
	
	0.94 
	3.4~4.4
	0.0 
	0.10 
	0.11 

	铬
	颗粒态
	5.0
	2.18 
	1.7~7.6
	4.2 
	0.29 
	0.36 

	
	气态
	
	2.17 
	1.6~7.5
	3.9 
	0.30 
	0.37 

	
	总
	
	4.36 
	1.2~3.5
	3.1 
	0.29 
	0.46 

	
	颗粒态
	50.0
	22.07 
	1.7~2.4
	3.4 
	1.26 
	2.39 

	
	气态
	
	21.61 
	0.3~3.8
	4.8 
	1.65 
	3.25 

	
	总
	
	43.69 
	1.0~2.9
	4.1 
	2.64 
	5.53 


4.3.3 准确度试验
对燃煤电厂实际采集样品进行加标，并测定其加标回收率，结果见表4-1~表4-5。
表4-1  砷准确度测试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0.61 
	1.30 
	0.60 
	1.47 
	0.59 
	1.19 

	
	2
	0.61 
	1.27 
	0.63 
	1.48 
	0.56 
	1.18 

	
	3
	0.62 
	1.26 
	0.65 
	1.49 
	0.57 
	1.19 

	
	4
	0.61 
	1.29 
	0.62 
	1.47 
	0.58 
	1.18 

	
	5
	0.61 
	1.26 
	0.63 
	1.50 
	0.59 
	1.17 

	
	6
	0.61 
	1.26 
	0.63 
	1.50 
	0.59 
	1.17 

	平均值xi （µg/m3）
	0.61 
	1.27 
	0.63 
	1.49 
	0.58 
	1.18 

	加标量（ug/L）
	1.0 
	1.0 
	1.0 
	1.0 
	1.0 
	1.0 

	回收率（%）
	81.5 
	88.9 
	103.7 
	114.8 
	111.1 
	92.6 


表4-2  铅准确度测试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24.3 
	66.4 
	23.7 
	65.3 
	23.4 
	65.8 

	
	2
	24.7 
	66.7 
	23.4 
	65.8 
	23.6 
	66.1 

	
	3
	24.8 
	66.3 
	23.8 
	65.6 
	24.0 
	66.2 

	
	4
	24.2 
	66.6 
	24.0 
	65.2 
	24.2 
	65.8 

	
	5
	24.5 
	66.9 
	23.6 
	65.2 
	23.8 
	66.0 

	
	6
	24.9 
	66.5 
	24.1 
	65.3 
	23.9 
	66.3 

	平均值xi （µg/m3）
	24.6 
	66.6 
	23.8 
	65.4 
	23.8 
	66.0 

	加标量（ug/L）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回收率（%）
	105.3 
	101.5 
	97.0 
	97.7 
	103.8 
	103.0 


表4-3  镉准确度测试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0.28 
	0.30 
	0.30 
	0.32 
	0.25 
	0.23 

	
	2
	0.31 
	0.32 
	0.27 
	0.30 
	0.26 
	0.25 

	
	3
	0.29 
	0.31 
	0.31 
	0.32 
	0.24 
	0.23 

	
	4
	0.30 
	0.31 
	0.28 
	0.32 
	0.25 
	0.25 

	
	5
	0.27 
	0.33 
	0.29 
	0.30 
	0.26 
	0.24 

	
	6
	0.32 
	0.29 
	0.27 
	0.33 
	0.24 
	0.25 

	平均值xi （µg/m3）
	0.30 
	0.31 
	0.29 
	0.32 
	0.25 
	0.24 

	加标量（ug/L）
	1.0 
	1.0 
	1.0 
	1.0 
	1.0 
	1.0 

	回收率（%）
	111.1 
	114.8 
	107.4 
	118.5 
	92.6 
	88.9 


表4-4  铬准确度测试数据

	元素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3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颗粒态元素
	气态元素

	测定结果（µg/m3）
	1
	57.2 
	19.0 
	54.7 
	17.4 
	53.1 
	18.7 

	
	2
	57.2 
	18.5 
	55.0 
	17.5 
	54.0 
	20.0 

	
	3
	57.6 
	19.2 
	55.1 
	17.5 
	53.3 
	19.1 

	
	4
	57.1 
	18.4 
	54.8 
	17.5 
	54.4 
	19.7 

	
	5
	56.6 
	18.4 
	54.9 
	17.4 
	53.7 
	19.3 

	
	6
	57.0 
	19.2 
	55.3 
	17.5 
	53.0 
	18.4 

	平均值xi （µg/m3）
	57.1 
	18.8 
	55.0 
	17.5 
	53.6 
	19.2 

	加标量（ug/L）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回收率（%）
	109.8 
	109.0 
	103.0 
	91.0 
	95.5 
	97.0 


表4-5  准确度数据

	元素名称
	加标浓度（µg/L）
	平均测定值（µg/m3）
	加标回收率范围（%）
	加标回收率最终值（%）

	砷
	颗粒态
	1.0
	0.6
	81.5~111.1
	98.8±30.8

	
	气态
	
	1.3
	88.9~114.8
	98.8±28.0

	
	总
	
	1.9
	88.7~109.4
	100.6±21.4

	铅
	颗粒态
	50.0
	24.1
	97.0~105.3
	102.0±8.8

	
	气态
	
	66.0
	97.7~103.0
	100.7±5.4

	
	总
	
	90.1
	97.5~103.8
	101.6±7.0

	镉
	颗粒态
	1.0
	0.3 
	92.6~111.1
	103.7±19.6

	
	气态
	
	0.3 
	88.9~118.5
	107.4±32.2

	
	总
	
	0.6
	92.5~115.1
	106.9±25.0

	铬
	颗粒态
	5.0
	55.2
	95.5~109.8
	102.8±14.4

	
	气态
	
	18.5
	91.0~109.0
	99.0±18.4

	
	总
	
	73.7
	96.4~109.6
	101.0±15.0


5相关标准对比说明
国内目前除固定污染源废气汞测定的相关标准《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HJ543-2009)和《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汞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热裂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 917-2017)外，未见其他烟气中重金属测定的完整标准，仅有《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77-2015)、《空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657-2013)、《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 685-2014)、《环境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砷、硒、 铋、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HJ 1133-2020）、《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 T64.2-2001）、《固定污染源废气 铜、锌、铬、镍、铅和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DB42/T 2047-2023）等标准用于排放烟气中颗粒态重金属的测定，不涉及烟气中气态重金属测定，因此本标准的编制和发布将填补国内固定污染烟气中重金属检测的空白。

美国针对固定污染废气中重金属的测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测试方法，主要为EPA method 29-Determination of metals emissions from stationary sources，该标准规定较为全面，但该标准有关条款与我国标准文件的有关规定存在较大区别，不便于应用，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烟气重金属的测定。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对此标准进行了引用采标。ISO和欧洲目前在其他领域开展了重金属测定的标准化工作，如Workplace air - Determination of metals and metalloids in airborne particulate matter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ISO 30011:2010）和Workplace air - Determination of metals and metalloids in airborne particulate matter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atomic emission spectrometry（ISO 15202：2020），未见对固定污染源废气中的重金属测定制定相关标准。有鉴于此，针对我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烟气，本标准的方法和技术指标属于国际先进水平。
6标准实施措施说明
鉴于国内将砷、铅、镉、铬纳入国家重点防控重金属，燃煤电厂的重金属排放也逐渐引起重视，特别是目前不少燃煤电厂开展了生物质或污泥等耦合掺烧，其排放的重金属浓度有显著增加，此类电厂已将相关重金属的排放纳入排污许可证和自行监测要求，因此制定针对燃煤电厂排放烟气中相关重金属测定标准方法势在必行。本标准的制定和发布将在电科院、监测站、第三方检测机构、环保设备厂家等单位得到广泛推广应用，将与其他环保排放标准、排污许可证、自行监测等配套使用。
